华侨回国定居审批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 华侨回国定居审批
二.申报范围：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回国定居的。
三.申请条件:
1.拟定居地为原户籍注销地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已在国内连续居住三个月时间； （2）有稳定生活保障和合法固定住所。 其中有稳定生活保障是指有固定收入、或有生活来源。合法固定住所是指本人名下房产、或近亲属名下房产且同意入户居住、或者工作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公寓并设有集体户口的。 原户籍注销地为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集体户口的，应向入学前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若拥有自有产权房屋的，也可向房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申请。 出生境外的华侨申请来鲁定居，应当依照顺序向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出生境外的华侨办理来鲁定居时，涉及计划生育问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涉侨计划生育政策。 
2.拟定居地为非原户籍注销地的，除符合拟定居地为原户籍注销地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来鲁创办企业的，应当有企业注册证明、缴税证明，且本人在鲁有合法固定住所。 （2）已在鲁劳动部门缴存各类社会保险的驻鲁企事业单位从海外招聘的行政、技术、管理人员，本人在鲁有合法固定住所，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3）在原户籍注销地已没有近亲属的山东籍华侨，可以向本人名下房产、或近亲属名下房产且同意入户居住的房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部门申请。 其中引进人才、购置房产和投资纳税等，应当符合拟定居地设区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落户条件。"
四.申请材料：
1.华侨回国定居申请表
2.自愿放弃国外居留资格声明书
3.有效护照或旅行证
4.经驻外使领馆认证或者公证的华侨在国外的居留证明,或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护照查询结果”
 5.申请人拟定居地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近亲属房屋产权证明
6.经由公证处公证的银行存款或收入、生活来源证明
7.企业注册证明、缴税证明
8.与所在单位签订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劳动合同、在职证明、收入证明、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单位同意落户证明等
9.携带配偶、子女定居的，应提交结婚证明或经由公证处公证的与子女关系证明
10.申请人彩色近照4张
五.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六.审批流程：受理→审核→审批→上报
七.法定许可时限： 3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 2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 出具初审意见
十.取证方式：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